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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重要提示：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尚须经有权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等相关

监管部门同意后方能组织实施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 日收到控股股东大连重工〃起重集团有

限公司（下称大连重工〃起重）《关于拟转让部分流通股的通知》，

获悉大连重工〃起重拟向其除控股股东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（下称大连装备）外的股东石河子华锋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华

锋投资）、大连装备创新投资有限公司（下称创新投资）及中国长

城资产管理公司（下称长城资产）转让其持有的大连重工部分流通

股。 

本次权益变动前，大连重工〃起重持有公司 76,138.50万股股

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78.84%。大连重工〃起重目前股权结构图如

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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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权益变动后，华锋投资、创新投资、长城资产将分别直接

持有公司 5,679.58 万股、3,407.71 万股和 1,545.46 万股股份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 5.88%、3.53%、1.60%，合计占公司总

股本的 11.01%。大连重工〃起重将持有公司 65,505.76万股股份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 67.83%。本次权益变动后，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

控制人未发生变化。 

公司认为，大连重工〃起重拟转让所持公司部分流通股的行为

不违反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5.1.6条关于“发行人股

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

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，也不由发行人回

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”相

关规定，也未违反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规定及大连重工〃起重在 2011

年重大资产重组期间作出的关于利润补偿相关承诺。 

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尚须经有权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等相关

监管部门同意后方能组织实施。 

本次权益变动详细情况请关注公告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
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持续披

露该事项的进展情况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3 年 11 月 1日 




